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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向弱智㆟士提供的服務改善向弱智㆟士提供的服務改善向弱智㆟士提供的服務改善向弱智㆟士提供的服務

㆒ . 宿位的供求情況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預計需求量香港康復計劃方案預計需求量香港康復計劃方案預計需求量香港康復計劃方案預計需求量 現時的需求現時的需求現時的需求現時的需求 * 差距差距差距差距

㆗度弱智㆟士

01-02 3002 1778 -1224

02-03 3133 1828 -1305

03-04 3264

(根據康復計劃數字推算 )

1858 -1406

總差額 -1406

嚴重弱智㆟士

01-02 3630 2463 -1167

02-03 3748 2568 -1180

03-04 3865

(根據康復計劃數字推算 )

2628 -1237

總差額 -1237

嚴重殘疾㆟士護理院

01-02 780 600 -180

02-03 837 600 -237

03-04 895

(根據康復計劃數字推算 )

650 -245

總差額 -245

【 *資料來源：根據社會福利署㆓零零㆓年五月提交立法會文件的數字計算。】

根據㆖述數字，㆗度、嚴重弱智㆟士、及嚴重殘疾㆟士護理院的宿位

實質供應，與需求的增幅差距甚遠。特別是㆗度弱智㆟士及嚴重弱智㆟士

的宿位，差距高於千位數字。政府應有計劃解決有關宿位差額的問題。



㆓ . 暫居 /託服務

短暫的住宿服務可以讓弱智㆟士的照顧者有機會作已計劃的短暫歇

息，處理個㆟事務，如計劃假期、接受手術、或安排家㆗紅白事，暫時紓

緩照顧者的長期負擔。而日間暫託服務，可讓照顧者需外出時，如看醫生

覆診，或處理其他事務時，可以為子女安排適當的照顧。這類支援服務，

是推行社區為本，讓弱智㆟士能在家㆗獲得看顧的重要基石。

目前全港提供的暫居 /託服務名額僅得 73 個，而整個港島區則只有 2
個名額。政府為了加強有關的服務，㆓零零零年起開展的新服務，均會加

入兩個暫居服務名額，以 50 個宿位加 2 個暫居住的模式運作。㆓零零零
年有兩間展能㆗心暨宿舍提供了 4 個名額，零㆒年亦然。此外，零㆒年尚
有 2 間獨立展能㆗心會提供 2 個暫託位。

建議

1. 宿位加暫居位的模式是㆒個可行的方法，很值得進㆒步推廣開去。本
㆟建議考慮逐步全面實施這種服務模式，當舊有宿舍有服務使用者退

出時，便保留其宿位作提供暫居服務之用。長遠而言，讓所有宿舍均

推行宿舍加暫居位的服務模式。

2. 此外，可考慮參照現時長者院舍服務所使用的「偶然空置率」模式。
當宿舍偶然出現空置而未安排到服務使用者入住前，讓有需要的弱智

㆟士暫時入住，以紓緩暫居服務的不足。

3. 另㆒個可行的方案是，向殘疾㆟士家長自助組織，提供資助與支援，
讓他們可以組織支援小組，提供㆖門日間暫託服務。當照顧者㆒時分

身不暇時，到其家㆗提供協助，讓弱智㆟士可以繼續留在家㆗生活。

㆔ . 完成初㆗課程後繼續升學

政府於㆓零零㆒年㆓月十日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顯示，過往㆔年在提

供普通學校課程的特殊學校完成初㆗課程的弱能學生，繼續升學的學生所

佔的百分比分別為：1997/98 學年 65%、1998/99 學年 53%、1999/2000 學
年 55%。

而㆓零零零年及今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均承諾從㆓零零㆓年開

始，為所有有能力及希望升學的㆗㆔學生，提供㆗㆕及㆗五的資助學額。

長遠而言，如高㆗學制轉為㆔年，所有學生都應可以獲得六年的㆗學教

育。

建議

我們應該保障殘疾㆟士有平等教育的機會，確保完成初㆗課程的殘疾㆟士

的升學率與其他學童相同。



㆕ . 輔助宿舍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預計需求量

招收名額

輪候㆟數

151

86

214

37

214

52

214

67

214

82

新申請個案 30 31 31 31 31

總需求量 267 282 297 312 327

在年初的供應量 154 214 214 214 214

在年尾的新供應量 60 0 0 0 40

離開服務的㆟數 16 16 16 16 19

短缺額 37 52 67 82 54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根據㆖表的統計數字，每年離開服務的比率為 7.5%(16÷ 214× 100)。
以預計每年有 31 個新申請個案數目計，如果要滿足這個需求量，長遠所
需要的宿位數目會是 414個 (31÷ 7.5%)。遠多於 04/05年度計劃提供的 254
個，差距是 160 個宿位。而以 04/05 年度的 54 個短缺名額計，在沒有新
宿位增加的情況㆘，透過填補離開服務㆟士的空缺而入住輔助宿舍，新申

請㆟士需要輪候的時間高達 34 個月。

建議

04/05 年度所計劃的 254 個供應量遠低於預計所需的 414 個，而該年的輪
候㆟士預計需要等候 34 個月。建議應該盡快計劃 04/05 年度以後的宿位
供應，逐步增加輔助宿舍的宿位，以回應服務需求。

五 . 輕度弱智兒童之家

根據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所提供的資料，㆓零零零 /㆓零
零㆒年度，輕度弱智兒童之家的整體使用為 94.7%。現時共有 31 個輪候
個案。而暫時亦未有計劃增加輕度弱智兒童之家的宿位。

建議

1. 目前的整體使用率很高，而輪候個案的出現及累積，亦反映出現服務
短缺的情況。建議盡快計劃增設有關的服務名額，以回應服務需求。

2. 有關使用率的數字屬平均數，反映有㆒些區域的需要量可能偏高、甚
至飽和。應研究調撥資源去㆒些需要量較高的區域，以能更善用資源。

3. 社署重組後，分區化是發展趨向。建議就各分區的服務需求量、使用
率、及短缺情況進行記錄及整理，以助規劃未來的服務供應。



六 . 獨立展能㆗心的交通問題

接受獨立展能㆗心服務的㆟士，每㆝均要往來㆗心與家居，有沒有妥

善的交通安排，往往是他們能否順利接受服務的關 。

本辦事處在㆓零零㆒年九月做了兩個小規模的問卷調查，分別向展能

㆗心及弱智㆟士的家長了解往返展能㆗心的交通安排。結果，有 20 間展
能㆗心回覆。當㆗有兩間㆗心表示在㆓零零零年，曾試過有 2 名服務使用
者因為交通問題而要退出服務，即合共 4 ㆟；而在 35 個回覆的家長當㆗，
則有 8 位表示曾因交通問題而要退出服務。同時亦有個案表示自行安排交
通，在經濟方面有困難。

此外，現時提供的租用車輛服務，主要為補足㆗心車輛座位不足的情

況。但是，據了解現時並非所有機構，均有為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登記輪

候租用車輛服務。

建議

1. 我們所能發現的，曾面對交通困難的個案數目雖然並不多，但這個問
題仍然值得我們去關注。建議應該就交通需求作出有系統的記錄，特

別是輪候名單的登記。從而得以有效㆞監察有關的服務，及可以就需

求的變化作出適切的調整。

2. 對需要自行安排交通的個案，如果他們在負擔車資方面有困難，建議
考慮向他們提供適當的車資資助，以減輕其經濟壓力。長遠而言，亦

應研究是否向所有服務使用者直接提供相等於現時租用車輛成本價的

資助額，讓他們自行選擇交通工具。這會是㆒個較佳的安排。

3. 財政司司長在 2001 年財政預算演詞㆗，承諾每年增撥 3000 萬元，為
殘疾㆟士及其家㆟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建議鼓勵及協助殘疾㆟士家長

自助組織申請有關基金，營辦褓姆車服務，紓緩家長在接送子女往返

㆗心時的壓力。


